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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转公告〔2025〕469 号附件 4

《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》
修订说明

新“国九条”发布实施后，资本市场优胜劣汰机制逐步强化，

退市公司数量快速增加。在持续强化投资者权益保护的背景下，

退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事项、具体内容、程序要求有待细化完

善。为进一步提高退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有效性，切实维

护投资者知情权、交易权等基本权利，按照中国证监会统一部署，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修订了《两网公司及退

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信息披露办法》），完善退

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，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思路

一是强化投资者保护，优化信息披露要求。本次修订，从维

护投资者知情权、交易权等基本权利出发，对信息披露的内容、

范围等进行优化完善。例如，制定证券诉讼类信息披露要求，为

投资者通过司法途径等主张权利提供便利；明确异常波动公告内

容，提高风险揭示的有效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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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衔接相关制度，完善部分信息披露安排。以新《公司法》、

破产重整新规等相关制度要求为基础，新增公司审计委员会履职

信息披露要求、优化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相关信息披露安排等事项，

明确审计委员会成员、破产管理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要求，强化

制度规则适用衔接；结合自律管理工作要求和实际，进一步明确

信息披露事务管理要求，压实中介机构信息披露事前审查和督促

责任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本次修订《信息披露办法》，在整体延续原有制度安排的基

础上，结合相关制度规则和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。规则修订前共

68 条，修订后共 75 条，其中原内容合并 1 条、分拆 1 条，新增 7

条，实质性修订 11 条，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
一是明确与投资者权益保护关系密切事项的信息披露要求。

本次修订重点考虑健全投资者保护机制，完善涉及诉讼或仲裁、

股票异常波动信息等与投资者保护关系密切事项的披露要求。其

一，拓宽诉讼类信息披露范畴，即在诉讼金额披露标准外，补充

特定诉讼类别，涵盖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、支持诉讼、代位诉讼

以及知悉涉证券虚假陈述示范判决情况，并规定公司应及时披露

重大诉讼、仲裁进展情况。其二，强化公司对异常波动的信息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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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要求和主办券商的督导责任，明确异常波动重新起算日期为本

次股票转让异常波动的次一转让日。同时，规范公司股票异常波

动公告内容，包括异常波动具体情况、重要问题说明、相关风险

提示等，向市场充分揭示，压降炒作风险。

二是结合相关制度规则要求，完善部分信息披露安排。其一，

明确将公司清算、被公司登记机关注销公司登记等列入披露范围。

其二，规范审计委员会履职事项披露要求。结合新《公司法》相

关要求，明确公司召开审计委员会会议应按照规定制作会议记录。

相关事项需提交董事会审议的，会议记录应报送主办券商备查。

其三，规定审计委员会成员不得担任公司董秘。同时，明确在董

事会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下，主办券商可以接受审计委员

会委员代表办理公司信息披露事务。

三是细化破产清算和重整、和解环节的信息披露要求。考虑

到破产程序整体耗时较长、流程复杂、涉及环节多，不同节点的

法律事项和相关问题可能影响破产程序进程，继而对债权人和投

资者利益产生较大影响。《信息披露办法》专节规定破产程序披

露要求，优化了破产清算、重整、和解等重要环节的披露安排。

其一，前置首次披露时点，自受理节点调整至决议或申请节点。

新增要求公司决议或债权人向法院申请破产程序、撤回破产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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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法院不予受理破产申请、申请人针对法院裁定提起上诉等时点

及时披露相关信息。其二，明确破产管理人在负责管理公司财产

和营业事务的情况下，应当按要求履行发布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

义务。其三，明确重整计划、和解协议执行期间，公司应当披露

执行进展情况。其四，调整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信息披露要求，

披露风险提示公告频次由至少每五个转让日披露一次调整为至少

每月披露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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